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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财非税 〔2020〕 13号

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免征

城市道路占用费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 )、 县 (市、区)财政局、发改委 (局 )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(建设局 )、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,雄安

新区改发局、规划建设局: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

见》 (国办发 (2020)27号 )和 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涉

及灵活就业行政事业性收费落实工作的通知》(财办税 (2020)

13号 )有关要求,确保支持灵活就业的相关收费政策落实到位 ,

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对经批准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免征

城市道路占用费。

二、各市县财政局建立公开投诉举报渠道,依法查处违规收

费行为。

三、该免征事项自7月 28日 (国办发 (2020)27号实施日

期 )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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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 9月 28日 印发


